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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準備工作，亦即蒐集與分析可能威脅的資料，包括「行為偵測」與「預警分析」兩個

層面，包括人流風險、爆裂物偵測、含機組人員與機場人員在內之隨機安全查核等，並生

產含地區與可能攻擊情節的「風險圖像」，建置快速的預警系統，通知旅客與航空公司，

方能有助防患未然。 

（十七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鑒於行政院日前召開專案會議，討論「虛擬

世界發展法規調適推動成長與未來展望」，盤點未來數位生活

新型態願景法規；法律的制訂，本意在建構一個大眾都可遵循

的公平遊戲規則，但網路無國界和全球化，使各國原有的法律

藩籬近乎支離破碎，似乎也已成為各國政府的共業。建請行政

院無縫接軌的成為 520 後新政府的資產，一棒接一棒的讓台灣

行穩致遠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行政院日前召開專案會議，討論「虛擬世界發展法規調適推動成長與未來展望」，盤點未

來數位生活新型態願景法規，張善政院長並指示應將相關的規範方向列入與新政府交接項

目的事例，實可印證看守內閣不只沒有荒廢政務，面對日新月異數位生活新型態所呈現既

有法令規範過時的窘境，致出現一定程度的法令空窗現象，更是爭分奪秒的積極研議對策

，以確保在政權移轉的動盪時期，政務推動得以無縫接軌。 

二、檢視行政當局啟動的這一波新法規規範研議，最具針對性的，無疑是有關網路叫車服務業

者 UBER，因招攬沒有營業登記證的自用車駕駛兼差開車，在計程車業者的抗議與檢舉後，

交通部只能依現行法規，採取加強取締自用車違規營業的對策。而在行政院專案會議討論

時，除了責成交通部應研議計程車多元化方案，包括未來不限定車體一定要漆黃色，放寬

收費彈性給予計程車更大經營空間，以利與 UBER 的競爭之外，會中並定調「政府歡迎創

新提高服務，但不歡迎用創新方式不繳台灣的稅、不對消費者負責」的行為。 

三、就以 UBER 的營運模式為例，其在台代表強調，該公司只是媒合平台，司機、乘客與在國

外的母公司才有合約主體關係。從而在台分公司否認自己有營業行為，以規避繳稅。而一

旦乘客出事後，UBER 在台公司更可以逃避善後責任，最後還要用台灣健保體系來處理後續

的醫療問題。 

四、檢析 UBER 這種商業營運模式，對台灣無疑會帶來負面效果。這種透過網路虛擬平台的創

新營運模式，在繳稅和保障消費者權益兩方面都不容打折扣。但類似 UBER 這種新興號稱

創新型的服務營運模式，總體來看，其實所在多有。愛奇藝等跨國 OTT 視頻網站，同樣可

以突破台灣既有的法律規範，公然在台灣播放、營運。而歐盟針對 GOOGLE 等美國網路巨

擘在歐盟各會員國獲取巨大營業利益，卻只負擔不成比例稅負的跨國逃稅行為，進行追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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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逃稅、抗稅的大鬥法。凡此在在顯示面對網路新時代所創新的商業營運模式，各國在不

同程度上都顯現出既有法律規範不足的窘境，以致讓這些跨國網路新興企業，一方面可以

獲致全球市場的巨大利潤，另方面又可悠遊於各國過時、不周全的法律規範間，公然的逃

避稅負，甚至不必承擔應盡的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權責。 

五、網路無國界的穿透力，以及全球化的便利性，不只讓法律規範的與時俱進變得必要與迫切

，行政院專案會議中所觸及的相關議題同樣值得正視。譬如在數位化時代，臉書帳號等網

路有價值東西，已被視為是數位資產。從而這種資產如何認定、如何轉讓、保護，能否及

如何繼承，甚至包括誰有權力處理、能否刪除，顯然也未納入現行智財權法、民法等相關

法規中，如何與時俱進的調整增補，自然也不容一再的遷延拖宕。 

六、此外，目前我國的勞基法只規範本國企業與勞工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，但為因應跨國創新

事業型態，如有網路企業來台設公司，其所聘請母公司國籍員工應否來台上班，在台來源

所得如何繳稅，乃至於是否會衝擊到現行外籍人士來台領取工作證、居留證等相關規定，

無疑也都有重新檢討、研議規範的空間。但即使研議的最後是認為要在勞基法中增列服務

業專章，但面對跨國企業員工在各國分公司間頻繁調動的現實，傳統靜態式的勞動權益規

範法則，是否能發揮以靜制動的效果，或者只是讓跨國企業與跨國服務型員工有更多逃避

稅負以及社會責任的空間，看來還真是個兩難題。 

 


